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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事后评价 

委托评价
单位 

天水市麦积区财政局 评价机构
名称 

甘肃省正邦力生会计师事务
所 

评价对象
名称 

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
事处2024年度单位（部门

）综合运行情况 

评价对象
主体 

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
处 

实 

施 

目 

的 

本次对桥南街道 2024 年度财政综合运行支出开展全面绩效评价工作，通

过评价客观地反映桥南街道 2024 年单位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对单位基本运转

及单位职能履行的保障情况，分析单位履职情况和履职效果，单位内控制度

保障情况、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预算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考察单位人、

财、物、资源与单位职能匹配情况，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存在主要问题提出合理的工作建议，促进桥南街道从整体上提升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强化单位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优化单位综合运行能力。 

四 

本 

预 

算  

收  

支  

情 

况

（

万 

元

）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499.17万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498.29万元 

一般公共预
算本年收支

结余 
0.88万元 

政府性基金
收入  

政府性基
金支出  

政府性基金
本年收支结

余 
 

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 4.04万元 

国有资本
经营支出 4.04万元 

国有资本经
营本年收支

结余 
0.00万元 

其他收入 15.19万元 其他支出 15.19万元 其他收支结
余 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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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2024年度财政综合运行相关的部门

履职、预算收支、产出效益等相关内容。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29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号）； 

5、《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6、《财政部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财预

便〔2017〕44号）； 

7、《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 

8、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预〔2021〕6号）； 

9、财政部《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财资

〔2020〕97号）； 

10、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 

11、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

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 

1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

指引》（会协〔2016〕10号）； 

13、绩效评价过程中获取的其他文件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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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规定，财政和

部门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可采

用一种或多种方法。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

分析的方法。 

（2）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

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3）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

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4）最低成本法。是指在绩效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成本最小

者为优的方法。 

（5）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

等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6）其他评价方法。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评 
价结论 

评价得分 87.54分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预算

管理 

其他

管理 

公共

服务 

产出

创效 
加分 减分 合计 

得分率 71.67% 86.5% 99.5% 96.13%   87.54% 

四、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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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建设方面 

1、制度建设不规范，浮于形式。 

通过查看《桥南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制度》、《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

政府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桥南办发〔2024〕32号）等相关资料，发现天水市

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相关制度建设未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内容不完整

，浮于形式。 

《桥南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制度》第三条预借款管理制度“2.办理现金借款时

，借款人应依据公务需要和外出期限提出借款数额，借款数额限定在外出、参会所

必需的基本费用之内。除会务资料费外，省内出差，一般情况下每次每人借款不超

过 元；省外出差，每人每次不超过 元。集体出差的，一般每次借款不超过 元。”

该条规定中未列明具体的金额标准，无法判断预借款的限额标准。 

《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政府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桥南办发〔

2024〕32号）（一）岗位责任与授权批准制度第4条“（2）超预算或预算外采购项

目均由镇党委审批。”、（三）采购与验收管控规范第4条特约厂商采购“对于用量

、费用不太高的单项商品，可简化采购作业，由财务室和采购中心选定特约厂商，

介绍使用部门直接向该厂采购。但在付款前应送镇长审核，不高于市价时予以付款

。” 该规定中对采购金额采用“不太高”的模糊化规定，导致实际工作中无判断依

据，未达到制度指导实际操作的意义，并产生规避审批的风险，同时制度中出现“

镇党委”、“镇长”等字眼使得桥南街道办事处制度内容与实际行政架构不匹配，

无法精准适配街道办事处的实际工作需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引发职责不清、

审批流程混乱等问题。 

2、会议纪要决议内容与既定制度相悖 

2024年1月19日党工委会议纪要中关于“……水电暖、邮电费、差旅费、垃圾清

运费、小型维修费、办公用品、办公耗材等支出无需提交党工委会议”的决议内容

，与《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政府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桥南办发〔

2024〕32号）第3条“……采购金额在5000元以上的，需分管财务的领导审核后，报

请办事处党工委会审批。”的规定存在实质性冲突。如2024年1月记账19号凭证显示

支付办公耗材硒鼓墨粉款70,240.00元、2024年2月记账26号凭证显示公务卡支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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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1,214.14元、2024年8月记账29号凭证显示支付社区垃圾清运费24,000.00元、

2024年12月记账19号凭证显示支付2024年退休人员取暖费49,500.00元等支出均超出

5000元限额标准，却未按照制度要求提交党工委会议审批，存在违反内部控制制度

的问题。 

（二）预算管理方面 

1、预算编制不规范 

经审计，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2024年政府工作保障经费中，涉及机关大院维

护维修经费和保安保洁服务费共计120万元的项目经费，在预算编制工程中未进行事

前绩效评估。 

上述事项不符合《天水市麦积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预算部门(

单位)是预算绩效评估的实施主体，承担本部门(单位)的绩效评估工作任务。对新出

台的重大政策、项目必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重点论证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

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的规定。 

五、有关意见建议 

1、建议桥南街道办事处在《桥南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制度》第三条预借款管理

制度中结合本街道实际情况明确省内出差、省外出差及集体出差每次每人借款的具

体金额上限，确保制度契合公务实际需求，强化执行效能，保障执行过程公平公正

；在制定《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政府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过程中应

充分结合自身行政架构特点并严谨、规范的进行制度撰写。 

2、建议桥南街道办事处废止与《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政府采购管理内

部控制制度》相冲突的会议决议，明确所有超限额支出均需履行党工委会议审批程

序，确保制度体系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3、建议麦积区桥南街道办事处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将事前绩效评估纳

入常态化管理流程，严格落实“先评估、后入库”原则，明确事前绩效评估的责任

部门和责任人，细化评估流程和标准，将绩效评估纳入项目管理全过程，同时应加

强对项目经费使用的日常监督，定期检查事前绩效评估落实情况。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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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桥南街道办事处紧扣“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核

心，以民生服务提质为导向，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持续强基础、优服务、解

民忧、保稳定、促和谐，统筹社区建设、民生保障、城市管理和辖区经济协同发展

，以治理效能提升推动辖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目标，高标准、高效率完成了年度

各项工作任务。年度计划服务目标与实际完成服务情况高度契合，不仅有效破解了

辖区内老旧小区改造、便民服务供给、基层矛盾调解等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

点问题，更实现了辖区经济平稳运行、社区治理有序高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

增强的良好局面，为全区发展大局贡献了桥南力量。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报告质量评估 

根据《甘肃省省级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细则》要求，我们按照“谁委托、谁考评”的原则，组织

专家团队对《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街道财政综合运行绩效评价报

告》质量评估打分，等级为“良好”。 

主评人 肖广萍 

八、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预算管理（30分） 

预算编制（10分） 

预算执行及公开（10分） 

绩效管理（10分） 

其他管理（20分） 

资产管理（4分） 

采购管理（5分） 

项目管理（10分） 

问题整改管理（1分） 

公共服务（20分） 

服务覆盖面（6分） 

服务质量（10分） 

服务效率（4分） 

产出创效（30分） 

产出数量及质量（9分） 

产出成本（6分） 

效益创造（6分） 

满意度（9分） 

 


